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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宁环罚〔2026〕15001号

当事人名称：   南京荣诚金属制品制造厂    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/经营者：   周礼强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913201150532633494     

地址：  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周岗社区     

南京荣诚金属制品制造厂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一案，我局经过现

场调查，于2025年11月17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

（宁环罚告〔2025〕15123号），你单位在规定时限内提出了陈述申辩，未提

出听证申请，现该案已审查终结。

一、违法事实和证据

根据市交办，宁环监控【2025】-0147（江宁区）：“南京荣诚金属制

品制造厂2025年8月29日7:00-17:00、8月30日7:00-17:00，9月1日7：30-

17：00金属熔炼炉1正常生产时，配套治理设施袋式除尘器显示未运行。”

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9月2日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执法，发现你单位主要从

事汽车发动机铝件压铸生产加工。2025年4月周礼强接手厂房和设备，5月25

日投入生产。经查，你单位于2025年8月29日、8月30日、9月1日进行了试模生

产，期间配套的袋式除尘器设施未运行，9月2日现场检查时，你单位正在

生产，配套的除尘设施正在运行，但1号压铸机上方集气罩损坏，压铸过程

压铸废气未收集处理，车间内无组织排放。你单位压铸脱模过程产生的部分

含脱模剂废水未收集，通过厂房围墙上的孔洞流淌至厂房外，最后通过厂

房外院墙的孔洞流到院墙外空地渗漏排放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：

　　【证据1】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投资人身份证件复印件（各1份，证明行政相

对人主体情况及被调查人员身份。）

　　【证据2】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（1份，证明本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进行

现场检查和告知违法的事实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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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证据3】调查询问笔录（2份，证明本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进行

调查的事实。）

　　【证据4】现场照片（2份，证明本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进行现场调查、证明

存在违法事实。）

　　【证据5】江宁区环保大检查清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现状评估报

告（节选）、排污许可证（节选）（各1份，证明生产工艺对应的污染防治

要求。）

　　【证据6】股权及法人变更合同（1份，证明行政相对人主体变更情况。）

　　【证据7】脱模剂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（1份，证明行政相对人使用的

脱模剂的成分。）

　　【证据8】行政相对人整改报告（1份，证明行政相对人进行整改的事

实。）

　　【证据9】交办单截图（1份，证明案件来源。）

　　【证据10】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（3份，证明本机关执法人员执法资

格。）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1、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“排污许可证

是对排污单位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主要依据。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

规定，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，建立环境管理制

度，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。”2、《南京市水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三项

“禁止下列污染水环境的行为：（三）非法转移倾倒，采取稀释或者渗漏

方式排放废水、废液。”的规定。

二、行政处罚及行政命令的依据、种类

我局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送达后，你单位陈述申辩表示：

1、2025年8月29日至9月1日期间，未正常生产，仅进行模具修校与试压检验。

员工误认为该作业不属于生产，故未开启除尘设施，非故意违规排放。2、9

月2日检查时集气罩偏移系前一日员工操作行车不慎撞击所致，事后未及时

上报，已联系维修，非故意逃避监管。3、含脱模剂废水外流是员工不慎打翻

收集桶导致，因地面不平、围墙有孔洞未能完全回收，该废水具有重复利用

价值，无偷排故意。目前已落实整改措施，加强员工环保培训，修订配电系

统联系方式，确保后续作业及时备案。修复并加固集气罩，加固废水收集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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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补地面与围墙，杜绝类似问题。自2025年4月法人变更后产能极低（总产

量仅4.2吨），经营困难，濒临破产，目前勉强维持员工工资，无力承担高

额罚款。综上，恳请基于非主观故意、已积极整改及经营严重困难等情况，

依法予以免于或减轻处罚。

我局审议认为，你单位通过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

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不成立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，对你单位该违法行为不予处罚。对你单位

含脱模剂废水未做收集，最终流到外环境的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法

律适用正确，适用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》表19 通用

裁量表，已按法定最低罚款数额告知，维持处罚告知金额。

现根据《南京市水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“违反本条

例第十九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，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罚款：（三）非法转移倾倒，采取稀释或者渗漏方式排放废水、废

液的。”的规定，适用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》表19

通用裁量表经案件审议讨论研究，决定如下：

1、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；

2、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（ 50000¥ ）。

三、行政处罚决定、行政命令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

1、“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”的履行方式和期限。

限你公司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如已改

正，此项行政命令执行完毕。

2、“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（ 50000¥ ）”的履行方式和期限。

限你单位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按照《南京市罚没缴款通知

单》的要求缴纳罚没款。逾期未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四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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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你单位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向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

处罚决定的执行。如果你单位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也不提起行政诉讼、又不

履行本处罚决定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南京市生态环境局

2026年1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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